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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参与认购长城证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拟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新增不超过 30%股

份，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含本数，

下同），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法律规定、监管机构批准及市场情况确定。长城证

券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中国证监会受理并出具反馈意见。公司与长城证券及相关

中介机构反复沟通论证，根据目前监管政策，公司不符合长城证券董事会决议确

定的部分发行对象的条件，亦无法作为竞价对象参与长城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

公司拟不参与认购长城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 



（二）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秘书周朝晖先生担任长城证券副董事长，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参与认购长城证券非

公开发行 A股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项关联交易

议案，并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长城证券基本情况 

（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431912U。 

（二）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310,340.54万元。 

（四）成立时间日期：1996年5月2日。 

（五）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10-19

层。 

（六）法定代表人：张巍。   

（七）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

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业务；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八）股东情况：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持有46.38%股权，公司持有12.69%

股权，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2.36%股权，其他股东合计持有28.57%股权。 

（九）长城证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未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9,004,324.35 7,221,288.22  

负债总额 7,038,557.41 5,368,630.83 

所有者权益总额 1,965,766.94 1,852,657.3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916,371.51 1,807,570.20  

每股净资产（元） 6.18 5.82  

项目 2021年 1-9月（未审计） 2020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588,221.28 686,869.75  



营业利润 168,553.46 183,187.66 

净利润 139,776.95 153,060.0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5,454.52 150,16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62.13 -476,601.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8  

（十）关联关系：公司董事会秘书周朝晖先生担任长城证券副董事长，根据

相关规定，长城证券为公司的关联方。 

（十一）长城证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长城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长城证券本次拟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长城证券总股本的 30%，

募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亿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长城证券控

股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不超过 35 名

（含 35 名）特定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

增加长城证券资本金、补充长城证券营运资金及偿还债务。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长城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本次定价在发行底价（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不含定价基准日当天）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与

本次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的较高

者）的基础上，最终发行价格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后，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竞价结果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 

（三）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二十二次会议、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认购长城证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关于认

购长城证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同意认购长城证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3-8亿元（含本数）。 

2021年9月28日，长城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受理的

通知。10月19日，长城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要求长城证券对公司是否

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七条、第八条规定进行说明，并要

求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公司与长城证券及其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代表

人、律师反复沟通论证，根据目前监管政策，公司不符合长城证券董事会决议确



定的部分发行对象的条件，亦无法作为竞价对象参与长城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

公司拟不参与认购长城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21 年 9 月底，长城证券总股本为 31.03 亿股，公司持有其流通 A股

共计 3.94 亿股，占其总股本的 12.69%，是其第二大股东。公司不参与长城证券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持有长城证券的股份比例将视长城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最

终发行数量情况受到稀释。 

根据长城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一方面能够有效提升长

城证券资本实力，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可相应加大长城证券各项业务投

入，更好地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推动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尽管公司不参与长城

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导致持股比例降低，但长城证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将迅

速提升净资本规模，带动相关业务发展，提升其整体盈利能力，使得公司未来可

享有更高的投资收益。 

 

五、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2022年 1月至今，公司与长城证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33.50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并在董事会上获得独立董事的一

致同意，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不参与本次认购长城证券非公开发行暨

关联交易的事项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不参与认购长城证券非公开发行暨关联

交易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公司不参与认购长城证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关联交易事项。 

 

七、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同意公司不参与认购长城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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